


人声明见附件三） 

十二、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董事津贴方案为：独立董事每人每年 6万元人民币（税

后）；其他董事每人每年 3万元人民币（税后）；在公司担任董事长的董事和在公

司管理层任职的董事不领取董事津贴。 

十三、关于召开 200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会议时间：2006 年 12 月 10 日（周日）上午 9：00，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27 楼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审议以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贾长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二、关于提名宫蒲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三、关于提名柳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四、关于提名俞向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五、关于提名胡炘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六、关于提名张彦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七、关于提名李炳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八、关于提名席酉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九、关于提名赵守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十、关于提名谢思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十一、关于提名雷华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十二、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十三、关于提名牛跃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十四、关于提名王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十五、关于提名柳三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十六、关于提名金伟芬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十七、关于提名谢奋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十八、关于提名孙月行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十九、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1、本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2、 截止 2006 年 12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五)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地址：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33 号 

——高新国际商务中心数码大厦 27 层  

       登记时间：2006 年 12 月 5 日 

       上    午：8：30----11：30 

       下    午：1：30-----4：00 

       联系电话：029-----88326035 

       传    真：029-----88325961 

       邮政编码：710075 

       联 系 人：屈阳  莫颖  

    2、符合条件的股东持股东帐户及本人身份证或单位介绍信、受托人持本人

身份证、委托人的证券帐户和授权委托书在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登记，异地股东

可以发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自理。 

    上述议案的审议结果如下： 

14 票同意；1 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何雁明反对上述议案。 

十四、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股东方提交的



文件，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提出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此次换届属于正常换届工作，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正常经营管

理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新推荐的董事会成员侯选人任职资格和聘任考核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 席酉民、赵守国、谢思敏、雷华锋。 

          独立董事何雁明在《独立董事意见》上签署反对意见。 

反对意见如下： 

作为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所提交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进行了

审议，我对此项议案作出了独立董事意见和反对意见的理由如下： 

1、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认为公司此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候选人中仍存在着

公司实际控制人与股份公司高管人员的兼职问题，因此不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2、换届选举的公司董事会候选人构成只存在着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董事

及公司独立董事两类人，且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在全部董事中所占比例达到

7/11，因此，在公司对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和公司治理结构上存在较为明显的缺

陷。 

3、让公司出资的发起人的中小股东董事在此次换届中全部退出董事会的作

法，不利于体现实际控制人的诚信责任与义务，我认为公司应当从实际出发对董

事会构成作出妥善的设置与安排。 

4、公司董事会换届的构成情况，不利于体现维护公司中小股东和公众投资

人权益的原则。 

5、公司董事会候选人中存在着个别独立董事在公众上市公司内担任独立董

事的家数超过 5家的情形，因此，不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何雁明 

2006-11-21 

 

关于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中伦金通公司字[2006]027 号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北京市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董事会”）有关情况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律师审查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在此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董事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合法有

效。 

二、截至 2006 年 11 月 22 日 14:45，出席/列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包括 3

名独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计 10 名）出具了《关于天地源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有关情况的确认函》，均确认：本次会议就 13

项议案逐一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在举手表决过程中，公司独立董事何雁明先生

对于部分议案举手表示同意，但对于其余议案既没有举手表示同意，也没有举手

表示反对或弃权。其间，公司董事会秘书曾明确提示，提醒何雁明先生按照章程

规定的程序进行表决。 

三、本所委派律师与何雁明先生于 2006 年 11 月 21 日、22 日期间进行了电

话联系。本所律师在电话中向何雁明先生明确提出希望能够面谈，以向其本人核

实本次董事会的有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情况），但未能得到何雁明先生的

同意。 

四、公司表示，对于独立董事何雁明先生在本次董事会召开过程中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的行为，公司存有一定的异议；但根据有关规则，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将其有关意见予以公告。 



以上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会议决议公告之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

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北京市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U     李磐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1）贾长舜，男，1963 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

西北工业大学工作，曾任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主

任、办公室主任、人事局局长。现任西安高科（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2）宫蒲玲，女，1960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毕业，会计师。曾任西安高

压电瓷厂财务科科长、西安高科（集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现任西安高

科（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3）柳政，男，1966 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曾在西电公司西安高

压电瓷厂、西安市计划委员会、西安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曾任西安高科（集团）

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兼党群工作部部长）、西安高科集团高科房产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西安高科（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天地源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4）俞向前，男，1967 年生，西安市政协委员，市民盟常委，研究生毕业，

管理工程硕士学位，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在读博士，高级经济师。曾在陕西安

康汽车运输公司工作，曾任华夏证券公司西安营业部业务部经理、西部证券公司

西安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西安高科（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天

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5）胡炘，男， 1971 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曾在中国

电子物资西北公司工作，曾任西安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法

规宣教局副局长。现任西安高科（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兼发展规划部部

长。 

（6）张彦峰，男，1967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毕业，经济管理学士，西北

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在读博士。曾任延安市物资局办公室主任、陕西众兴企

业集团企划部经理、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高新地产）企划

部副经理、企管部副经理、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现任高新地产总经理、天地

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7）李炳茂，男，1968 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会计师。曾任西安高科

贸易发展公司财务部经理、高新地产财务部经理、西安高科（集团）公司财务部

部长助理、高新地产副总经理。现任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天



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 

    （8）席酉民，男，1957 年生，中共党员，管理工程博士，陕西省政协委员，

西安市人大常委。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陕西 MBA 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赵守国，男，1963 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现任西北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陕西上市公

司协会顾问、独立董事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独立董事协会常务理事，天地源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谢思敏，男，1956 年生，无党派人士，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国际信

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副经理，1993 年开始执业律师，1995 年参与创建北京市信利

律师事务所并为高级合伙人，同时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外事委员会委员、金融证

券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专业仲裁员，天地源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雷华锋，男，1963 年生，无党派人士，陕西省政协委员，工商管理

硕士，管理工程在读博士，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现任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陕西正衡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陕西正衡保险公估

公司董事长，同时为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陕西股份制企业联合会理事，陕西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评估师协会、西安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天地源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监事候选人简历： 

（1）牛跃进，男，1958 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在西安

焦化厂生产科、技术科、计划管理科工作，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历

任经发局副局长、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人事劳动社保局局长。现任西安高科（集

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2）王涛，男，1967 年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曾在兰州军区

通讯团服役，在华山半导体材料厂计划科、财务科工作。现任西安高科（集团）

公司内控部副部长。 

（3）柳三洋，男，1967 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曾在西安华



山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劳资教育处、审计处工作，曾任西安高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财务总监、兼任水晶岛

酒店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师科公司董事。 

    （4）金伟芬，女，1955 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曾在

上海汽车传动轴厂、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工作，

在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历任统战部副部长，党办副主任、主任，董办副

主任、主任。现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

统战部部长。 

    （5）谢奋颖，女，1976 年生，中共党员，经济金融学硕士。曾在普华永道

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和香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现任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

司投资经营部经理。 

    （6）孙月行，女，1980 年生，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2002 年以来，在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银行部、证券业务工作组、证券业务部工作。 

 

 

 
 
 
 
 
 
 
 
 
 
 
 
 
 
 
 
 
 
 
 
 
 



附件二：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现就提名席酉民、赵守

国、谢思敏、雷华锋先生为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

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

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

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

不超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公司 

                          （盖章） 

                        2006 年 11 月 21 日于西安市 



附件三：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席酉民，作为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

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席酉民 

2006 年 11 月 21 日于西安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谢思敏，作为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

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谢思敏 

2006 年 11 月 21 日于西安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雷华锋，作为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

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雷华锋 

2006 年 11 月 21 日于西安 



附件四：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        出席天地源股份有限公

司 200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议案一、 关于提名贾长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二、 关于提名宫蒲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三、 关于提名柳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四、 关于提名俞向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五、 关于提名胡炘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六、 关于提名张彦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七、 关于提名李炳茂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八、 关于提名席酉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九、 关于提名赵守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十、 关于提名谢思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十一、 关于提名雷华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十二、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十三、关于提名牛跃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十四、关于提名王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十五、关于提名柳三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十六、关于提名金伟芬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十七、关于提名谢奋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十八、关于提名孙月行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十九、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授权投票：□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日期：2006 年  月  日 

回执 

截止 2006 年   月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拟参加公司 200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帐户：                    股东姓名(盖章)： 

出席人姓名： 

    日期：2006 年  月   日                                     

 


